
休病假后月余去世

自身疾病不算工伤

因病住院一个月后死亡，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工伤认定纠纷案件，

认为疾病本不属于工伤的保护范畴， 驳回了原告张女士

的诉讼请求。

张女士诉称，2021 年 8 月 14 日，其女儿刘某因患疾

病住院接受治疗。 同年 9 月 27 日，刘某因急性左心衰竭

抢救无效死亡。 刘某的公司在上报工伤认定时不承认其

伤病死亡系工伤造成， 而张女士认为公司报送虚假材

料，人保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错误的。

人保局辩称， 刘某于 8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处于病

假休息期间， 已脱离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前提认定条

件，不满足《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认定情形的

规定，故不能认定为视同工伤。

法院认为， 根据人保局调查核实的情况， 刘某于 8

月 14 日开始正式休病假， 于 9 月 25 日到医院急诊楼住

院就诊，后于 9 月 27 日因急性左心衰竭死亡。 刘某系在

休病假期间因急性左心衰竭死亡， 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 因此， 刘某不符合上述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条

件。 人保局对刘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驳回原告张女士的全部

诉请。

宣判后，张女士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张雪泓）

短视频中随意配乐

构成侵权调解赔偿

短视频时代，为了提高视听内容的丰富度，背景音

乐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 但是短视频里随意配

乐也可能涉嫌侵权。 近日， 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小旭音乐是国内著名的音乐制作公司，2022 年，小

旭音乐将《望月之城》 等音乐作品在互联网广告中影音

同步行为所需的相关权利授权给了浙江某知识产权公

司。 随后， 浙江某知识产权公司发现桐乡某商务公司在

其网店页面推广商品时使用了小旭音乐《望月之城》的

音乐片段，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桐乡某商务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开设的网

店页面向公众展示《望月之城》的音乐片段，侵害了浙江

某知识产权公司对该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桐乡

某商务公司虽已停止侵权， 但仍需赔偿相应损失。 鉴于

桐乡某商务公司未因使用该音乐获取较大利润， 同时浙

江某知识产权公司支出了必要的取证维权费用， 法院对

赔偿金额进行调解。

最终，桐乡某商务公司同意赔偿浙江某知识产权公

司 2800 元，并当场支付了赔偿款。 （王春）

全职妈妈遭遇车祸

申请误工费应支持

全职妈妈遭遇车祸，能否要求对方赔偿误工费？ 近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了一起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

法院查明， 小江驾驶汽车与横过马路的小花相撞，

导致小花多处骨折住院治疗。 小花的伤势治疗痊愈后与

小江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小江

赔偿相关费用。

调解过程中，双方就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

赔偿事宜争议不大， 但对误工费一项双方始终存在争

议。 小花的律师称，小花无固定收入，并无法提供近三年

的平均收入。 如果小江没有开车撞伤小花， 其可能随时

找工作。 因此主张参照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计算小花的误工费合计 36000 余元。 而小江及其车辆投

保的保险公司认为， 小花本来就没有工作， 小江开车撞

伤小花的事故没有实际造成小花收入的减少， 不应支持

其误工费的主张。

法院认为，小花主张参照“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

算误工费无法律依据， 但如果据此认定小花没有工作，

亦没有实际的收入损失， 可能会直接否认小花在家庭中

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付出。 小花虽然没有直接劳动收入，

但是对家庭来讲小花是提供了一定经济价值的服务，其

遭受交通事故而无法正常从事家务劳动， 家庭的整体开

支必然受到影响， 因此本案误工费可以参照家务行业从

业者收入酌定考虑。

经过法官释法析理，双方自愿达成调解一致，保险

公司同意赔偿小花相关费用 2 万余元。 （潘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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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客服吸引客户

获利虽小仍担刑责

2021 年 7 月， 刘某和雍某

容经他人介绍下载“阿聊”软件

并注册昵称为“浅笑”的账号 ，

两人通过该账号接收一昵称为

“雄鹰”的男子指令 ，获取被害

人电话及个人信息， 并使用个

人电话按照“雄鹰”提供的话术

拨打电话， 询问对方是否需要

贷款或从事兼职业务。 若对方

同意，则给对方发送由“雄鹰”

提供的微信号或 QQ 号， 由其

他人实施下一步诈骗行为。

随后， 刘某又相继介绍李

某龙、马某良、马某林、冶某瑞 4

人下载“阿聊” 软件并注册账

户，并按照刘某提供的话术、被

害人个人信息， 以客服人员的

名义向被害人拨打电话 。 该 4

人拨打电话的工作量及报酬由

刘某、雍某容进行统计并经“雄

鹰”审核后，由刘某通过雍某容

使用的账户转账结算， 几人分

别获利 5000 元至 8000 元不等。

另查明， 上述 6 人到案后如实

供述罪行， 该案审理期间各被

告人预缴了退赔款和违法所得

及罚金。

民和县人民法院认为，上

述 6 名被告人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 仍然帮助他人诈骗

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遂依法分别判处 6 名被告人十

个月至四年七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2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 向被害人发还退赔款

29.0087 万元， 对其退缴的违法

所得和作案设备依法予以 没

收。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刘某等

6 人当庭服判。

提供设备绑定账户

帮助犯罪亦获刑罚

2021 年 7 月，张某连受他人

指使，乘坐火车到达安徽省合肥

市，将其事先办好的 3 张银行卡

及配套网银账户、 手机银行账

户、一张手机卡及绑定的微信账

户一同提供给他人使用，并为其

他电信诈骗人员提供人脸识别

帮助。 张某连因此获利一部手

机。 公安机关经在“国家反诈大

数据平台”查询，张某连自 2021

年 7 月至 8 月，使用自己的银行

卡帮助他人进行电信诈骗网络

活动，涉及 5 起诈骗案件，资金

流水达 800 余万元。

乐都区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张某连主观上明知他人可

能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 ，

仍有偿交付其本人实名认证并

绑定的银行卡、 手机号 、 微信

号， 为实施网络诈骗行为提供

人脸识别， 致使他人利用其提

供的银行卡、 微信号等实施犯

罪，支付结算金额远超过 20 万

元， 属于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

构成帮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罪 。 遂依法判处张某连有期徒

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一审判决后， 被告人张某

连当庭服判。

自称领导诱骗转账

退赔赃款获刑罚

2019 年 9 月，陈某金提出让

陈某收购附有绑定手机卡、U 盾

及开卡人身份证复印件的银行

卡，后陈某又联系李某俊并告知

其办理银行卡。同年 11 月，李某

俊谎称公司走账需要，让同事母

某春为其办理了银行卡和电话

卡。 陈某从李某俊处获得该银行

卡后，注册了支付软件用于查看

银行卡账户变动情况，后又转交

给陈某金，由陈某金寄往广西用

于实施诈骗。

2019 年 12 月， 诈骗人员冒

充青海某律师事务所主任，通过

电话联系该所出纳员，称有一笔

法律顾问酬金要打入该律所，并

索要该律所对公账号，然后通过

仿冒的单位领导 QQ 账号询问

出纳有关事宜，又以资金周转为

名诱骗出纳向指定账户转账。 出

纳信以为真，遂向母某春的银行

卡转账 36 万元。

该笔资金到账后， 卡内 10

万元立即被不明身份人员转走。

陈某发现母某春账户内转进资

金后，通过李某俊通知母某春以

挂失、 补办等方式固定资金，后

又通过柜员机、支付宝、微信等

渠道分赃。 另查明，案发后公安

机关扣押陈某支付宝账户余额

7.37 万元，其亲属主动退赔赃款

3.13 万元。李某俊亲属主动退赔

赃款 4.5 万元。

平安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陈某金、陈某、李某俊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应负刑事责任。 遂依

法判处被告人陈某金有期徒刑

八年，并处罚金 4 万元 ；判处被

告人李某俊有期徒刑五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 2 万元 ；判处被告

人陈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1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退

还被害人。

宣判后， 被告人陈某金、李

某俊、陈某不服，提起上诉。海东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徐鹏）

重拳打击电信诈骗

守护好百姓“钱袋子”

近年来， 青海省海东市两级法院审理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呈现出涉

案数量增加、罪名较为集中、作案手段翻新快、犯罪人员低龄化且文化程度偏低、涉案

金额较大但追赃挽损比例较低、团伙组织分工明确等特点。 近日，青海省海东市中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近年来全市法院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

工作成效，并发布典型案例。

长治市消费者投诉调解成功率居全省第一

市场信息报讯 据山西省市

场监督管理系统 12315 效能评估

指标落实情况统计显示，今年前

半年，长治市“12315 中心 ”投诉

按时初查率、 投诉按时办结率、

投诉调解成功率、举报按时核查

率 4 项指标 4 项指标整体排名

在全省名列前茅。 其中，5 月份，

该市投诉调解成功率以 74.31%

居全省第一。

今年以来，长治市“12315 中

心 ” 以工作效能建设为重要抓

手，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按

时盯对，及时跟进 ，日常工作中

严格按照要求畅通 12315 消费者

申诉举报渠道 ，及时受理 、流转

接收、分流转办、处置和反馈。及

时沟通信息， 以信息化为依托，

以网络化为基础，实现信息迅速

传递， 确保 12315 平台的顺利运

行。 截至 6 月底，该中心共接收

各类咨询、 投诉、 举报共 22827

件，日均接收 127 件，与去年同

期相比 增 长 6.3% 。 其 中 咨 询

16728 件， 投诉 4727 件， 举报

1372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 244.03 余 万 元 ; 接 收 市

12345 热线转办单 915 件，全

部及时受理 、按时处理，确保

消 费 纠 纷 得 到 及 时 有 效 的

解决。

与此同时，该中心把加强

人员队伍建设作为提升 12315

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采取老

带新、集中学习和周例会业务

培训等方式， 加强对 12315 业

务平台操作技能培训，使中心

人员人人都能熟练操作、应用

系统软件； 制定了考核办法，

每月进行服务明星评比，提高

了工作人员的自觉性和工作

效率，规范了工作人员的服务

行为， 确保 12315 系统组织指

挥畅通无阻。。

制定并下发了《长治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 12315 投诉举报办理时限的

通知》， 明确了投诉举报的办

理时限和程序，分片包干，责任到

人，按时盯对，及时跟进；对全市

已有的消费维权服务站进行摸排

核查， 确保全市 188 个消费维权

站 ，420 家 ODR 企业场所固定 、

制度完善、人员到位、流程熟知，

建设标准均符合“八个一”要求。

4 月份，该市 12315 中心对省局评

选的 30 家优秀 ODR 企业进行了

表彰授牌，初步建成以“热线、网

络 、维权站 、ODR”为基础的“四

维维权”工作架构，多方位、多渠

道的消费纠纷调解格局。

多管齐下， 多措并举， 提振

了消费信心， 营造了良好的消费

环境，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下

一步， 该中心将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 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建设消

费 维 权 服 务 站 和 加 入 ODR 企

业 ， 持续加强对维权服务站和

ODR 企业处理投诉情况的抽查、

督办、反馈等监督检查，帮助企业

规范经营行为， 营造良好的市场

秩序。 （刘飞龙 黄丽慧）


